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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 

  （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2013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第一条 为促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平稳、有序发展，提示市场风险，引导投资者理

性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等相关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投资者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等相关业务，应

当熟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了解挂牌公司股票风险特征，

结合自身风险偏好确定投资目标，客观评估自身的心理和生理承

受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挂牌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等业务。 

第三条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

让： 

（一）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第四条 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产品、证

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由金融机构或者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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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管理的金融产品或资产，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

开转让。 

第五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

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

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

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

之日。 

第六条 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第七条 公司挂牌前的股东、通过定向发行持有公司股份的

股东等，如不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只能买卖其

持有或曾持有的挂牌公司股票。 

已经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买卖的投资者保持原有交易权限不

变。 

第八条 主办券商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及本细则要

求，制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完善



 3  

内部分工和业务流程，并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 

第九条 主办券商应当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职责，了

解投资者的身份、财务状况、证券投资经验等相关信息，评估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揭示、

投资者知识普及、投资者服务等工作，引导投资者审慎参与挂牌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等相关业务。 

第十条 主办券商应当认真审核投资者提交的相关材料，并

与投资者书面签署《买卖挂牌公司股票委托代理协议》和《挂牌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特别风险揭示书》。 

投资者应抄录《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特别风险揭示书》中

的特别声明。 

    第十一条 投资者应当配合主办券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如实提供申报材料。投资者不予配合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主办券

商可以拒绝为其办理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相关业务。 

    第十二条 主办券商应当妥善保管投资者的档案资料，除依

法配合调查和检查外，应当为投资者保密。 

    第十三条 主办券商应当结合所了解的投资者信息和投资者

参与挂牌公司股票转让的情况，定期开展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的持续评估工作，并留存评估结果备查。 

    第十四条 主办券商应当针对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制订服务方

案和管理流程，根据客户的不同特点，讲解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和风险特点，提示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可能面临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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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主办券商应当妥善保存业务办理、投资者服务过

程中风险揭示的语音或影像留痕。  

    第十六条 主办券商发现客户存在异常交易行为或者违法违

规行为时，应当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规定及时提醒客

户，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告。 

    第十七条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存在异常交易行为的投

资者采取口头或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的，主办券商应当及时与投

资者取得联系，告知其有关监管要求和采取的监管措施。 

对出现异常交易行为的投资者，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可

以限制其交易，主办券商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八条 主办券商应当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投诉渠道，指

定专门部门受理投诉，妥善处理与投资者的矛盾和纠纷，并认真

做好记录工作。 

    第十九条 主办券商应当配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其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如实提供投资者开户资料、

资金账户情况等信息，不得隐瞒、阻碍和拒绝。 

    第二十条 主办券商及其相关业务人员违反本细则规定，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可依据《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

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所称“以上”含本数。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